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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出台《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23 日开始，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为期 3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看似这俩者没什么关系。《民法典》讲
的是民法，管的是离婚、遗产继承、东西
买卖等咱老百姓身边的“小事”“普通
事”。“扫黑除恶”斗争，管的可是欺压百

姓、欺行霸市、为非作歹的黑恶势力。这
两者还能管同一个事儿吗？

近年来，套路贷、暴力催收高利贷的案
件时有发生，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
也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严重隐患。“扫黑
除恶”斗争将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
黑恶势力作为重点打击的10个领域之一。

今年出台的《民法典》对高利放贷行
为做出了禁止性规定。《民法典》第680条
规定，禁止高利放贷，借款的利率不得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全民热读的《民法典》和扫黑除恶斗争
有什么关系？

遇到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怎么办？您可以选择下列方式寻求救
助：

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报平台：12337
石景山区举报电话：010-88699177

许冬莹 李敏/文

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6条，
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超过36%的，超过
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可请求出借
人返还。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
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第2条也规
定，以超过36%的实际年利率实施放贷行
为，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因此，民间借
贷中“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
定”，是指约定的年利率应为36%以下。

《民法典》出台后，《刑法修正案（十

一）》（草案）也表明了严厉惩处非法讨债
行为的态度。草案在总结“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实践经验基础上，将采取暴力、

“软暴力”等手段催收高利放贷产生的债
务以及其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并以
此为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

惩治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
债是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内容，而“高利
放贷”行为，也是民事、刑事法律共同规
制的行为。《民法典》与扫黑除恶斗争之
间是有关联的。

遇到黑恶势力非法高利放贷 暴力讨债，怎么办？

张女士怀孕期间，其配偶王先生因
意外事故死亡，王先生的父亲也在悲痛
中去世，王先生的哥哥认为张女士肚里
的孩子没有资格继承王先生父亲的遗
产。是这样吗？

《民法典》第十三条规定，“自然人从
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但同样也设立了胎儿利益特别保护制
度，其中第十六条规定了“涉及遗产继
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
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
在。”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
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
回。因此，在王先生父亲遗产继承时，应
当为张女士肚里的胎儿保留一定的继承
份额。

小娟在十二岁时遭受过老师的猥
亵，出于害怕、逃避的心理，小娟一直不
敢寻求法律保护。成年后，小娟内心一
直存在阴影，希望该老师能够受到法律
制裁，并赔偿其精神方面遭受的损害。
但是该老师却认为小娟的诉求已经超过
诉讼时效了。老师的观点对吗？

《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一条对未成年
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

时效期间的起算时点专门作了规定，即
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因
此，小娟只要在成年后3年之内提起损害
赔偿诉讼，就没有超过诉讼时效。

小明与小丽二人刚结婚不久便因生
活琐事争吵不断，认为双方感情不和，前
往民政局协议离婚。《民法典》实行后，办
理程序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告知双方，根
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的规定，
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
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
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前款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
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
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工作人员还表示，双方的离婚申请已经
受理，但仍希望双方私下理性沟通，正确
对待婚姻，如果双方能够和好，可以前来
撤销离婚登记申请，如果还是执意离婚，
再一起前来领取离婚证。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增加规定离婚
冷静期制度，旨在减少草率离婚、冲动离
婚，改变现行登记离婚即申即离的现状，
促使夫妻双方冷静对待、保持理性，经过
适当的缓和期，能更加理性地对待婚
姻。设置离婚冷静期也是一次善意提
醒，提醒大家谨慎行使权利，激发对婚姻
家庭的责任心。

小志下班经常免费搭载住在同一小
区的小美一道回家。某日回家路上因小
志驾驶车辆违规变道发生交通事故，致
小美受伤。小美将小志和保险公司告上
法庭，要求其承担全部损失 30 余万元。
小志感觉很冤枉，做好事竟然还要承担
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
偿搭乘人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
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
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小志
在未收取小美任何费用的情况下，允许
小美搭乘其驾驶的机动车，行为符合社
会道德和绿色出行理念，应受到鼓励和
支持。发生交通事故后，根据公平原则，
应适当减轻小志的赔偿责任，如果小志
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仍要对小美承担
侵权责任。这既体现了法律保护同乘人
生命财产安全，又体现了保护受害人权
益和鼓励善良间寻求平衡的价值取向。

小明和前妻育有两名子女，前妻去
世后，小明与小婷再婚。小明曾公证了
一份遗嘱，将自己名下一套房产、所有存
款分给子女二人。后来在去世前，小明
在两位医生的见证下，以录像方式立下

遗嘱，表示在自己生病期间小婷一直尽
心照料，决定把一套房产留给子女，存款
100 万元则留给小婷。小明的子女认为
录像形式的遗嘱并非有效遗嘱，遗产应
该按之前效力更高的公证遗嘱继承。

由于现行继承法并未明确录像、打
印等形式遗嘱的订立形式和要求，实践
中存在诸多争议，《民法典》对录像、打印
等形式遗嘱的订立形式和要求作出了规
范，明确了其法律效力。《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三十七条规定，以录音录像形式立
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
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
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因此，只要小明的录像遗嘱符合法律形
式，就具有法律效力。

现行继承法规定以最后一份为准，
但如有公证遗嘱，则以公证遗嘱为准。
而《民法典》对此作出修改，删除了公证
遗嘱效力优先的规定。《民法典》第一千
一百四十二条规定，遗嘱人可以撤回、变
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
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
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
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
为准。这样，公证遗嘱具有与其他形式有与其他形式
的遗嘱同等的法律效力的遗嘱同等的法律效力。。小明子女无权小明子女无权
要求按照公证遗嘱继承遗产要求按照公证遗嘱继承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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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从生活、社交到
经济活动，从出生、婚姻、到死亡，这些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
能找到答案。

《民法典》与你我同行
胎儿能够继承遗产吗？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
年满十八周岁后还能起诉吗？

去民政局协议离婚
如何办理？

好意同乘
出事故了也要担责？

录像遗嘱有效吗？
立了多份遗嘱，以哪个为准？


